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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新药业”）、陕西 

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友帮”、陕西友帮系公司控股

子公司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共 2,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新高新药业提供担保金

额 1,500万元、为陕西友帮提供担保金额 1,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日、2021年 5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

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中，同意为新高

新药业在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陕

西友帮在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1-018号公告）。 

近日，新高新药业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咸阳

分行”）签署《授信协议》，授信额度为 1,500 万元，期限一年。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与招行咸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以上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止两年。同时，新高新药业的其他股东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分别按其

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与公司的担保期限一致。 

2021 年 7月 21 日，陕西友帮与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点创”）、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签订《华

瑞银行人民币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借款合同”），陕西友帮

与平安点创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以下简称“委托贷款协议”）（前述委托借款

合同以及委托贷款协议统称“主合同”），贷款金额为 1,000万元，期限 18个月。

同日，公司与平安点创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日起两年。同

时，山东友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友帮”）的股东来新胜与公司

签署《反担保合同》，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与公司

的担保期限一致。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该担保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高新药业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昌路 45号 

3.法定代表人：赵平 

4.注册资本：4500万元 

5.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

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

保健用品、化妆品、日用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品）、消毒用品、保洁用品、杀虫

剂的销售；普通货物运输；物流信息咨询；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21年 3月 31日 

（未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81,727,034.47 82,368,721.81 

负债总额 22,800,937.73 23,483,601.60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0 0 

长期借款 0 0 

净资产 58,926,096.74 58,885,120.21 

项  目 
2021年 1-3月 
（未审计） 

2020年 1-12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12,238,417.26 54,814,501.32 

净利润 40,976.53 2,893,907.81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新高新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赵平持有其 30%的

股权，马宁持有其 17.5%的股权，贺宏伟持有其 0.5%的股权，王毅持有其 0.5%

的股权，赵海宴持有其 0.5%的股权。 

（二）陕西友帮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陈庄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来新胜 

4.注册资本：3600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21年 3月 31日 

（未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05,688,720.55 95,841,643.53 

负债总额 85,226,961.12 74,143,885.49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7,889,909.80 23,666,739.52 



长期借款 18,703,136.09 19,145,106.38 

净资产 20,461,759.43 21,697,758.04 

项  目 
2021年 1-3月 

（未审计） 

2020年 1-12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235,998.61 -6,582,564.60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山东友帮 51%的股权，来新胜持有山东友帮 49%的股权，山东友帮

持有陕西友帮 100%股权，陕西友帮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新高新药业提供担保签署的协议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保证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陕西新高新药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1,5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招行咸阳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券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2、《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赵平、马宁、贺宏伟、王毅、赵海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授信申请人应向招商咸阳分行偿付的而由担保人代偿的贷款及其

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额为人民币柒佰叁拾伍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保证期间：与《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保证期间一致。 

（二）为陕西友帮提供担保签署的协议 

1、《保证合同》 

受益人：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权额：人民币 1,000万元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贷款本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受益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2、《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来新胜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融资申请人向平安点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偿付的而由担保人代偿 

的贷款本息（金额为人民币肆佰玖拾万元整）以及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一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8,4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2日 


